服務表現監察制度
『基本服務規定』自我評估
	機構名稱
	：
	  

	服務單位名稱
	：
	  

	服務類別1
	：
	

	報告期2
	：
	由
	   年        月
	至
	   年        月


	基本服務規定3
	符合
	不符合
	評語
(若未能符合任何基本服務規定，請說明原因及遞交改善計劃。）

	(  
	
	
	

	(
	
	
	

	(
	
	
	

	(
	
	
	


	其他備註(如有)：


	

	

	



 須依據「津貼及服務協議」所界定的類別。如單位提供超過一類服務，請在此欄填上所有服務類別或為個別服務類別填寫獨立表格。
2 「報告期」指上次提交「自我評估報告」後至今次「自我評估報告」的期間。
3 須依據「津貼及服務協議」所訂明的「基本服務規定」數目，在此表開列適當行數，以填寫各項
 「基本服務規定」的有關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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